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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加快发展海河联运的若干意见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海洋强国、交通强国的战略部署和完善现代综合

交通运输体系、鼓励多式联运发展的要求，充分发挥我省海陆组合

优势，加快海洋强省、国际强港建设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加快发展

海河联运提出如下若干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到 ２０２２ 年，海河联运基础设施水平大幅提升，集疏运体系基

本形成，海河联运总量显著提高。新建和改造提升高等级航道

３００ 公里以上，高等级航道总里程超过 １６００ 公里；新建内河海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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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码头泊位 ７０ 个，新增年通过能力 ２０００ 万吨以上；海河联运货运

船舶总运力达到 ５５０ 万载重吨、集装箱总运力达到 ６０００ 标箱；海

河联运货物总量达到 ５０００ 万吨；集装箱海河联运总量达到 １００ 万

标箱。打造全国海河联运发展的先行区和新标杆，为建设世界级

现代化港口集群发挥重要作用。

二、加强海河联运基础设施建设

（一）建设嘉兴港海河联运综合枢纽。加快嘉兴港外海码头

和内河泊位建设，推进部分码头技术改造和功能调整，提升集装箱

海河联运整体通过能力。加快航道等工程项目建设，消除临近港

区“最后一公里”卡点。（责任单位：嘉兴市政府，省交通运输厅、

省水利厅、省海港委、省海港集团）

（二）提升宁波舟山港海河联运能力。调整改造镇海港区相

关码头功能，形成一批海河联运专用码头泊位。完善杭甬运河宁

波段通航保障设施，提升通航安全保障能力和通行能力，实现两层

以上集装箱船舶通航运行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海港集团、省交通运输

厅、浙江海事局，宁波市政府）

（三）突破海河联运内河通航瓶颈。推进浙北高等级航道网

集装箱运输通道、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建设工程，深化杭甬运河

宁波段三期工程项目论证，尽快开工建设，提升内河集装箱运输能

力。（责任单位：杭州市、宁波市、湖州市、嘉兴市政府，省发展改

革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）

（四）形成海河联运骨干航道网络。推进杭平申线浙江段、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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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运河浙江段、丁诸线、瓯江航道等项目，开工建设长湖申线西延、

湖嘉申线嘉兴段二期等重点航道工程，推进乍嘉苏线浙江段、杭申

线“四改三”等航道工程前期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杭州市、湖州市、

嘉兴市、丽水市政府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）

（五）科学布局内河港口和物流园区。推进内河码头与物流

园区一体化发展，布局建设一批以发展集装箱为重点的内河港口，

打造一批内河临港物流园区，引导沿河临港产业合理布局，促进港

产城融合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相关设区市政府，省海港集团）

三、加强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

（一）加大集装箱江海河联运政策扶持力度。鼓励省海港集

团依法采取专项激励等有效措施发展海河联运业务，省级有关单

位在对省海港集团经营业绩考核时可予以适当剔除其因实施专项

激励措施对财务指标造成的影响。省级有关单位应研究制订支持

集装箱海河、江海联运发展的具体措施。鼓励嘉兴市政府创新专

项扶持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海港委、省财政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

国资委、省海港集团，嘉兴市政府）

（二）促进海河联运协同发展。拓展相关县（市、区）海河联运

发展空间。发挥省海港集团优势，建立内河区域性海河联运综合

枢纽，促进产业转型和港产城统筹发展。推进“内河码头 ＋ 配套

园区 ＋物流服务”等综合运作模式，吸引更多货源选择宁波舟山

港、嘉兴港等沿海港口中转运输。（责任单位：相关设区市政府，

省海港集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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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建设项目要素保障。优化海河联运项目设计，提高

土地和海域综合利用率。争取将海河联运通道项目纳入国家项

目，以解决新增建设用地指标。省级立项及省内跨区域的重大海

河联运建设项目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、年度农转用计划指标，可申

请使用省预留指标或省统筹补充耕地指标。对涉海省重点海河联

运项目，优先安排建设用海指标或作省预留。积极向国家争取专

项资金补助。形成依托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资金、燃油税资金、地方

政府债券为主，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为辅的投融资体系，多渠道筹措

建设资金。鼓励交通运输、水利等部门共同投资建设具有航运、水

利综合功能的海河联运项目。鼓励内河航道建设项目所在地政府

通过当地投融资平台与综合交通建设相关投资基金、浙港海洋股

权投资基金等对接合作，加大对重点内河航道建设项目的投入。

鼓励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ＰＰＰ）模式，参与海河联运项目建

设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国土资源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

厅、省海洋与渔业局，相关设区市政府）

（四）支持相关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制定配套政策。相关市、县

（市、区）政府应积极筹集海河联运建设项目配套资金，科学布局内河

集装箱港区，合理设置码头场站及配套物流园区，完善进出道路设施。

统筹安排年度用地计划，在指标调配、手续报批等方面优先考虑海河

联运建设项目。对内河集装箱港口企业和航运企业按规定给予支持，

加强与省级投融资平台对接合作。对内河战略性布局建设项目，相关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应结合实际建立资源补偿机制，按规定落实减免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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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还有关税费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相关设区市政府）

四、改善海河联运发展环境

（一）依法加强督导服务。省级有关单位要加强行业指导，引

导海河联运内河港口协同发展，优化船闸管理模式，推动形成统一

的船舶过闸调度系统。各级政府要落实全省内河航运发展规划，

依法加强对内河港口岸线的统筹管控，保障内河港口岸线资源规

范开发和集约节约利用，鼓励建设专业化、规模化的海河联运公用

码头。支持相关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整合海河联运资源，完善工作

机制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水利厅、省海

港委、浙江海事局，相关设区市政府）

（二）依法加强市场监管。加强对港口和内河船闸等收费情

况的监督检查，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为。加快海河联运市场信

用体系建设。开展海河联运市场调查、运行监测和绩效评估，引导

运力有序投放和合理增长，保障市场有序运行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物

价局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海港委、省海港集团）

（三）促进安全绿色发展。严格执行海河联运相关法规制度，

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，加强安全监管，确保生态环境安全。加强

涉航河道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，加强码头防污能力建设和船

舶防污设施设备配置，落实船舶油污水、生活污水和垃圾等污染物

接收转运处置联合机制。加强海河联运港口环保节能设施建设和

作业机械技术改造，鼓励海河联运船舶使用液化天然气（ＬＮＧ）、靠

港使用岸电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交通运输厅、省环保厅、省海港委、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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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海事局、省海港集团）

（四）提高海河联运运输能力。优先培育浙北骨干航道网至

嘉兴港，钱塘江中上游、杭甬运河至宁波舟山港的集装箱海河联运

中转或直达运输，完善浙南沿海港口海河联运体系。鼓励省属大

型港航企业组建海河联运船队。支持沿海港口与内河港航企业建

立港航联盟，优化港口物流运输结构。鼓励航运企业与相关科研

院所联合攻关，优先开展杭甬运河与宁波舟山港之间的集装箱船、

散货船等海河联运直达船型研发及应用。稳步发展瓯江等航道海

河联运直达系列船型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海港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、浙

江海事局、省海港集团，相关设区市政府）

（五）鼓励适箱货物“散改集”。支持杭州市、嘉兴市、湖州市

开展“散改集”运输模式示范工作，总结推广经验做法。推进冷

藏、罐式、危险品等集装箱专业化海河联运，促进标准托盘和运输

包装循环共用，引导适箱货物入箱运输。鼓励国际班轮公司在内

河区域建立集装箱服务网络、提供集装箱箱管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海港集团，相关设区市政府）

（六）促进海河联运信息互联共享。以宁波舟山港信息化为

基础，连通电子口岸、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等公共信息平台，统筹

物流信息互联共享，构建符合国际惯例、与干线集装箱运输标准接

轨的内河集装箱运输信息化体系，打造海河联运智慧运营综合服

务平台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海港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海港集团）

（七）提升口岸监管服务水平。积极推动在内河集装箱港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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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头比较集中的区域增设海关办事机构。推进国际贸易“单一窗

口”建设和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。对符合条件的货物在宁波市、

嘉兴市之间试行转关自动核销制度，创造条件扩大到宁波市以外

的省内沿海港口。争取国家部委支持，进一步简化通关流程，推动

杭州、宁波两地海关通过创新通关模式，实现海河直通，提高服务

质量和效率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海港委、杭州海关、宁波海关，相关设

区市政府）

五、加强工作保障

充分发挥省综合交通改革与发展领导小组的作用，将海河联运

纳入综合交通发展工作范畴，一并落实目标任务和工作责任；对事

关全局的海河联运通道项目，作为省政府领导联系的重点项目进行

协调、督促和推进。各级政府要切实将海河联运发展作为新的经济

增长点，加强组织协调和工作力量配置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。海河

联运建设任务重、发展空间大的市应根据本意见制订具体措施。涉

及海河联运的内河沿线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和沿海港口所在地政府，要继

续实施并不断创新改进支持港口水运发展的政策措施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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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军区，省监委，省

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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